
    2023.06 

「粵港商事登記銀政通」服務申請表 

 
  致：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           申請日期:                    
 

擬註冊的企業名稱  

指定代

表或者

委託代

理人 

此部份資料必須與「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託代理人授權委託書」內容一致 

姓    名  

證件號碼                                            已檢查證件   

聯繫電話  

境內服務點 

請按註冊地剔選 1 個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行境內服務點﹕ 

  東莞分行      惠州分行     江門分行     中山分行 

  佛山分行      順德分行     汕頭分行 
如有需要，境內服務點或當地登記核准機關將與“指定代表或者委託代理人”聯繫，跟進申請

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1.確認申請內容；2.通知需補交的申請表格及申請材料；3.通知領取營業

執照及開立銀行賬戶(如適用)的安排。 

提交文

件清單 

申請 

表格 

A.《公司登記(備案)申請書》及以下附表﹕ 

      1.法定代表人信息 

      2.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信息 

 3.股東（發起人）、外國投資者出資情況 

 4.聯絡員信息 

     5.外商投資企業法律文件送達授權委託書 

 

申請 

材料 

B. 公司章程 

C. 股東、發起人的主體資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證明 

     法人股東      自然人股東 

D.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任職文件及身份證明 

E. 法定代表人任職文件及身份證明 

F. 住所使用相關文件 

G.  其他(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3.06 

聲

明 

本人主動向中銀香港提出申請「粵港商事登記銀政通」服務，並同意委託中銀香港

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行（“中行廣東分行”）代辦工商註冊登記業務，並

已知悉中銀香港只代為收取註冊成立外商投資公司的相關申請檔及將文件送交中行廣

東分行相關服務點，中行廣東分行代爲進行系統錄入及將文件遞送當地核准登記機關，

至於能否及何時獲得有關批准，由當地核准登記機關決定，中銀香港和中行廣東分行對

此不作任何保證。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表內容，願意遵守相關法律規定，保證本表所填及所附工商註

冊登記申請的全部材料真實、合法、有效。 

本人已知悉並理解上述委託授權事項以及許可權內容;本人確認所提交商事註冊手

續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及完整性，並同意將有關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委託中銀香港

經中行廣東分行轉移提交内地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代辦工商註冊登記的目的使用，中

行廣東分行將按照中國內地法律處理有關文件。如因所提交的商事註冊登記資料不真

實、不準確、不完整、過期或由於不可抗力遺失、污損而導致上述授權內容辦理不成功

或引起其他任何糾紛的，均由本人自行承擔，中銀香港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如給中銀

香港造成任何損失的，本人將賠償由此給中銀香港造成的全部損失。 

本人知悉，如本人收到中行廣東分行境内服務點有關補充提交文件的通知，但未能

按境內服務點通知的指定時間內補回文件，則須根據境內服務點的通知辦理撤銷手續，

相關申請文件可由本人取回，或由中銀香港銷毀。 

特此授權。  

確

認

及

簽

署 

 

 

指定代表或者委託代理人簽署：                                 

             簽署人姓名﹕                                 

               簽署日期﹕                                 

**中銀香港將就是次服務收取速遞服務費用 100 港元** 

銀行專用 

後續申請
表格/材料 

跟進記錄(如屬「提交文件清單」的資料可填寫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員(簽署或蓋章)：                            聯絡電話:                   

日期：                                         中銀香港分行號﹕  012-875   

 


